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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有关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媒体报道 

2014 年 7 月 21 日，有媒体发布报道，认为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在建工程增加额与募集资金投入额之间不匹配，可

能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明确的情形；同时上述报道质疑公司存在巨额在建工程延

迟转固、实行激进的会计政策等现象。 

二、澄清说明 

公司董事会在获悉上述报道内容后，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

出现异常波动，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7 月 22 日开市起临

时停牌。 

经核实，上述报道所涉及的内容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就上述报道做出

澄清并说明如下： 

1、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明确的情形 

公司在会计核算实务中，在建工程的本期增加额来源于“募集资金本期投

入”、“预付账款”的本期转入和部分自有资金投入，因此，在建工程当年的增

加额与募集资金当年的投入不存在同比例增加的逻辑关系。公司 2012 年度为募

投项目（“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和“技术研发中心项目”）订

购的设备大部分都在 2013 年度到货，由募集资金支付的设备款因设备未到货而

在“预付账款”核算，所以募集资金本期投入超过在建工程的本期增加。2013

年，随着募投项目设备陆续到货，由募集资金支付的设备款从“预付账款”转入

“在建工程”核算，所以“在建工程”本期增加额超过了“募集资金投入”的本

期增加额。因此，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明的情形。 

2、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



定，不存在在建工程延迟转固的情形 

截至 2013 年底，“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设备安装

调试尚未完成，未达到竣工验收条件。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该项在建工程不符合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因此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未转入“固定资产”。公司会计审

计机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3 年底，公司购买了意大利莱富康的压缩机技术、品牌及相关资产（相

关信息披露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上的公告），拥有了螺杆压缩机的先进技术、知名品牌、成熟产品和市场渠道，

具备了发展压缩机产品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考虑到公司现有的人力、资金和

场地的条件，公司认为，与制冰设备相比，压缩机产品的运用领域更为广泛，其

市场潜力巨大；同时在生产组织上、工艺流程上，压缩机产品与目前公司制冰机

及制冰成套系统产品的生产具有共性，优先选择发展压缩机业务更加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基于上述原因，公司开始筹划将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整体调整变更为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组）项目。 

2014 年 2 月，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同意将“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整体调整变更为“高效节

能制冷压缩机（组）项目”，“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募集资

金 38,000 万元调整变更为实施“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组）项目”，变更后的

项目预计将于 2014 年 10 月投产。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了相关公告，并在《关于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公告》中明确说明了募集资金项目变

更的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使用、决策程序及相关披露符合《公司章程》、《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 

3、不存在激进会计政策的情形 

（1）关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说明 

公司目前资本化的项目为“压缩机及压缩机组的开发”和“空气循环系统”，

这两个项目开发技术成熟、技术可行性高，并已成功开发出整体样机，取得阶段

性的开发成果。公司压缩机和空气循环系统的目标市场成熟，在技术开发成功后，



应用该技术所生产的压缩机产品及空气循环系统产品，既可直接对外出售，又可

作为公司现有产品——制冰设备的核心或配套部件，均能产生经济效益。 

公司上述资本化项目均是在前期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且

形成成果的可能性很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开发支出资

本化的确认条件。 

（2）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说明 

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核算内容是 OPCON AB 公司向香港雪人科技有

限公司定向增发的股权金额 ，占 OPCON AB 公司总股本的 10%，未超过 20%，符

合“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核算标准，公司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价已严

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按公允价

值体现在报表上。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测试方法，当综合相

关因素判断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下跌是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时，表明

该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减值。其中“严重下跌”是指公允价值下跌幅度累

计超过 50%；“非暂时性下跌”是指公允价值连续下跌时间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达不到上述两个条件，所以不需

要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的金额列入资本公积核算。2013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中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的数据为其公允价值。 

（3）关于“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延长折旧年限

的说明 

基于考虑公司未来产业升级、新产品生产以及新增资产的特性，为了能够更

加公允、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等固

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与其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公司依照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及

税务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的会计估计进

行变更。此外，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开始执行，适用于未来新

增的固定资产，原有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未有变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符合《公司章程》、《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7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变更》的有关规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4 年 2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告。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激进会计政策的情形，公司会计审计机构天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三、其他说明 

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开市起复牌。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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